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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2〕96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朔州市 2022 年度政务信息工作

考核方案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,市直各部门:

《朔州市 2022 年度政务信息工作考核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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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市 2022 年度政务信息工作考核方案

为深入推进和科学评价全市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，提高

政务信息工作整体质量和水平，我市将政务信息工作纳入 2022

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，现根据《中共朔州市委办公室朔州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单位和开发区

2022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>的通知》（朔办发〔2022〕15 号）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

各部门（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2022 年度政务信息工作考核内容分为基础项和加分项两

类，详见 2022 年度朔州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（见

附件 2）。

三、计分办法

（一）基础项考核指标采取减分制。一级指标按照满分 80

分设置权重分值，二级指标按照所属一级指标分值设置权重分

值。考核时根据相应权重分值设置进行减分，一级指标减分上

限为自身权重分值；二级指标减分上限可突破自身权重分值，

不可突破一级指标权重分值。

（二）加分项考核指标不受权重赋分限制，不设加分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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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总成绩＝基础项得分+加分项得分，总分可以超过 100

分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（一）坚持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。日常考核由市政

府办公室根据被考核单位信息报送情况、采用情况及工作落实

情况进行清单式登记管理；年终考核于 2023 年 1 月开展，结合

被考核单位印证资料和日常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分。

（二）考核工作本着公正、客观、真实的原则，严格按照

考核细则与计分标准计分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市政府办公室综合考核情况，根据得分高低确定考

核等次，并报市考核办，纳入市 2022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。

（二）市政府办公室对考核结果进行综合评价，分析总结

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，提出工作建议，并对考核情况发文

通报。

附件：1.政务信息工作考核对象

2.2022 年度朔州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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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政务信息工作考核对象

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：

朔城区、平鲁区、怀仁市、山阴县、应县、右玉县

二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（35 个）：

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交通局、

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政府外事办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体育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行政审批

局、市信访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市能源局、市人防办、市乡村

振兴局、市促进外来投资局、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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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度朔州市政务信息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

事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 计分标准 考核方式

基

础

项

组织领导

主要领导对政务信息工作

推动情况
6

主要领导未对《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信

息工作的通知》《朔州市 2022 年度政务信息工作考核方案》

作出批示的，每少一项，扣 2 分；未对 2022 年以来政务信息

采用情况通报作出批示的，每少一项，扣 1分。

被考核单位提供印证资料

研究部署重点工作情况 3
对政务信息采编报送工作进行会议研究部署，约稿信息、专报

信息、简报信息任务部署情况每少研究一项，扣 1 分。
被考核单位提供印证资料

职责落实情况 5

明确政务信息工作分管领导、承办机构、业务人员。每少落实

一项，扣 1分；未在规定时限内将以上情况报送市政府办公室

的，扣 2 分。

被考核单位提供印证资料

工作衔接情况 2
政务信息工作分管领导、承办机构、业务人员有调整变动，未

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市政府办公室的，扣 2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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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 计分标准 考核方式

基

础

项

信息报送

信息报送规范化情况 1

约稿信息报送至邮箱 szszwxx＠126.com，专报信息标注（专

报）、简报信息标注（简报）报送至邮箱 szxxgkk＠126.com。

因发件人未备注信息类型或单位名称导致来稿漏统计的，由报

送单位自行承担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约稿信息报送情况 16

约稿信息未在规定时限内报回的，每条扣 2分，扣分上限 20

分。（若约稿内容本单位不涉及，需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反馈，

未反馈视为未报送）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专报信息报送情况 16

按照《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信息工作的

通知》，专报信息报送数量未达规定要求的，每少一条，扣 2

分。党务信息、会议消息、领导动态、新闻报道等，以及不满

1500 字的，不列入统计。（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计）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简报信息报送情况 16

按照《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信息工作的

通知》，简报信息报送数量未达规定要求的，每少一条，扣 1

分，扣分上限 20 分。党务信息、会议消息、领导动态、新闻

报道等不列入统计。（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计）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

— 7—

事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 计分标准 考核方式

基

础

项

信息保障

信息质量情况 5

约稿信息中阐述困难问题存在抄袭的，每发现一条，扣 1分；

阐述困难问题存在只列提纲、没有实质内容的，每有一条扣 1

分，扣分上限 10 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信息反馈情况 5

对拟采用信息，未按市政府办公室要求提供有关材料、进行补

充完善或拒不配合工作的，每有一起，扣 1分，扣分上限 10

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信息准确性情况 5
采用的信息内容出现严重低级错误或明显不实的情形，被市政

府领导或省政府办公厅点名批评的，扣 5 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扣分

加

分

项

信息采用

约稿信息采用情况 -

约稿信息被市政府办公室采用的，每条加 2分；被省政府办公

厅采用的，每条加 5 分；被国办采用的，每条加 5分。以上采

用情况可层层累计加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
专报信息采用情况 -
专报信息被市政府办公室采用的，每条加 5分；被省政府办公

厅采用的，每条加 5分。以上采用情况可层层累计加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
简报信息采用情况 -
简报信息被市政府办公室采用的，每条加 2分；被省政府办公

厅采用的，每条加 5分。以上采用情况可层层累计加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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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 计分标准 考核方式

加

分

项

其他加分情

形

额外报送情况 -

专报信息报送数量超过规定要求的，每多报一条，加 2 分；简

报信息报送数量超过规定要求的，每多报一条，加 1分。（不

符合报送要求的不列入统计）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
领导批示情况 -
凡采用的信息获市政府领导批示的，每条加 3 分；省政府领导

批示的，每条加 5 分；获国务院领导批示的，每条加 10 分。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
跟班学习情况 -

年内选派文字功底扎实、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到市政府办公室或

省政府办公厅跟班学习的，加 10 分。（选派人员未满 3 个月

即返回原单位的，不予加分）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记

录情况加分

注：基础项考核指标分值设置为 80 分，实行减分制，即在 80 分基础上减扣相应分值后计算最终得分。加分项考核指标不受权重赋分限制、不设加分上

限，与基础项得分累加后总分可以超过 100 分。


